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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

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所持有公众公司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公众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收购人将依法履行本次收购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目录 

 

收购人声明.................................................................... 1 

目录 ......................................................................... 2 

释义 ......................................................................... 4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 6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 6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7 

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

务情况................................................................... 10 

四、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 ................................................... 13 

五、收购人的财务信息 ..................................................... 16 

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 23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 23 

二、本次收购前后公众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 23 

三、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 25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其主要内容 ................................... 25 

五、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 29 

六、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 32 

七、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代表）在本次收

购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内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 33 

八、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代表）在本次收

购事实发生之日前24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 33 

第三节 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 35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 35 

二、后续计划 ............................................................. 35 

三、本次收购是否触发要约收购 ............................................. 36 

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天风期货的影响分析 .......................................... 37 

一、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37 

二、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 37 

三、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 37 

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及规范措施 ................. 37 



3 

 

 

第五节 收购人及相关主体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 40 

一、收购人及相关主体关于本次收购作出的公开承诺 ........................... 40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 43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 44 

第七节 参与本次收购的相关中介机构 ............................................ 45 

一、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 45 

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 46 

三、第三方聘请情况说明 ................................................... 46 

第八节 备查文件 .............................................................. 47 

一、备查文件目录 ......................................................... 47 

二、查阅地点 ............................................................. 47 

第九节 相关声明 .............................................................. 48 

一、收购人声明 ........................................................... 48 

二、收购人财务顾问声明 ................................................... 48 

三、收购人法律顾问声明 ................................................... 48 

 



4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公司、天风期货、公众公

司、被收购方 
指 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收购方 指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紫金矿业、收购人一 指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紫风投资、收购人二 指 
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紫金矿业

的一致行动人 

转让方 指 
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武汉

博卓化工有限公司，均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闽西兴杭、兴杭国投 指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紫金投资 指 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银丰天睿 指 湖北银丰天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鑫伟德化工 指 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远洲生物 指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博卓化工 指 武汉博卓化工有限公司，为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紫金矿业、紫风投资拟以现金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发行股票和紫金

矿业受让天风期货现有股东鑫伟德化工、远洲生物和博卓化工

所持股份的方式完成对天风期货的收购，导致天风期货第一大股

东变化的行为 

《紫金矿业认购合同》 指 
《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紫风投资认购合同》 指 
《关于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天

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鑫伟德化工转让协议》 指 
《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书》 

《远洲生物转让协议》 指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书》 

《博卓化工转让协议》 指 
《武汉博卓化工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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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光大证券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财务顾问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方法律顾问 指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被收购方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 

《公司章程》 指 现行有效的《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收购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均由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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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之收购人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紫风投资系紫金矿业的一致行动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一）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899.SH、2899.HK）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是一家以金铜等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的大型跨国

矿业集团，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2899.HK）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601899.SH）上市。截至 2021 年 9月 30 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157987632G 

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6 日 注册资本 
2,547,324,054.60 元人民

币[注] 

住所 上杭县紫金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 陈景河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营业期限 2000-09-06 至 2030-09-06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的销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

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

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

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紫金矿业的实收资本（股本）为 2,632,760,224 元，尚未办理工商变更手

续，因此注册资本尚未变更。 

（二）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8RD7NQ58 

成立日期 2021 年 1 月 27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

门）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象屿路 93 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C 栋 4

层 431 单元 H 

委派代表 黄希哲 

认缴出资额 1,500 万人民币 实缴出资额 1,5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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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营业期限 2021-01-27 至 9999-12-31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收购人二紫风投资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紫金投资是

紫金矿业的全资孙公司，因而紫风投资是紫金矿业的一致行动人。 

紫风投资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

备案，备案编号 SQE691；其基金管理人为紫金投资，于 2019 年 7 月 8 日完成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 P1069952。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的股东/出资人情况 

1、紫金矿业 

根据紫金矿业公开披露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紫金矿业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备注 

1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6,083,517,704 23.11 国有法人 

2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720,768,580 21.73 境外法人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49,117,936 4.36 境外法人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91,190,770 2.63 国有法人 

5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476,117,204 1.81 其他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575,657 1.16 其他 

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

托－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6,702,390 1.05 其他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70,000,000 0.65 其他 

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1 号睿远证券投资基金 
167,259,099 0.64 其他 

1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60,200,088 0.61 其他 

 合计 15,200,449,428 57.74  

2、紫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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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紫风投资的合伙人和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认缴比例 

（%） 

实缴金额 

（万元） 
备注 

1 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300.00   20.00  300.00 普通合伙人 

2 陈天龙 126.00    8.40  126.00 有限合伙人 

3 黄翠琳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4 邱林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5 吕斌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6 傅永平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7 曹晓晖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8 赵举刚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9 饶瑛梅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10 刘冬梅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11 邹南荣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12 陈伟才 100.00    6.67  100.00 有限合伙人 

13 黄希哲 74.00    4.93  74.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500.00  100.00  1,500.00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 

1、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紫金矿业公开披露的信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闽西兴

杭，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其持有紫金矿业 23.11%股权。闽西兴杭系承担国有

资产授权经营职能的国有独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370511151X7 

成立日期 2000 年 6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36,800 万人民币 

住所 上杭县临城镇北环二路汀江大厦六楼 法定代表人 李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期限 2000-06-29  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上杭县财政局 100% 

经营范围 
从事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项目投资；金属及金属矿、珠宝首饰的批发与零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紫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紫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为紫金投

资，其持有紫风投资 20%的合伙份额；紫金投资系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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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全资子公司，后者系紫金矿业全资子公司，因此紫风投资系紫金矿业一致行动

人，实际控制人为闽西兴杭。紫金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门）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2YHPW73W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30,000 万人民币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翔云三路 128 号 602 室 
法定代表人 黄希哲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2017-08-28 至 2067-08-27 

股权结构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0%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运用本基金资产

对未上市企业或股权投资企业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紫金投资作为紫风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执行紫风投资

的合伙事务，其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

记编码为 P1069952。 

紫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黄希哲，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2007 年 6 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厦门火炬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担任厦门天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16 年 5 月至今，担任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7 年 7 月至今，担任紫金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三）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图 

截至 2021 年 9月 30日，收购人紫金矿业和紫风投资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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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

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 

（一）收购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 

1、紫金矿业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是大型跨国矿业集团，核心业务主要在全球范围内从事金、

铜等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适度延伸冶炼加工和贸易业务等，拥有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公司主营的金、铜、锌资源储量和矿产品产量均已进入国内矿业行业前三

甲。截至 2021 年 6月 30 日，紫金矿业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核心业务 

1 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84.22% 李坝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2 珲春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100.00% 曙光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3 奥同克有限责任公司 60.00% 左岸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4 中塔泽拉夫尚有限责任公司 70.00% 吉劳、塔罗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5 大陆黄金有限公司哥伦比亚分公司 69.28% 武里蒂卡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6 诺顿金田有限公司 100.00% 帕丁顿金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7 穆索诺伊矿业简易股份有限公司 72.00% 科卢韦齐铜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8 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多宝山铜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9 新疆哈巴河阿舍勒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51.00% 阿舍勒铜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10 塞尔维亚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63.00% 波尔铜矿（JM/VK/NC/MS）资源勘查和开发 

11 碧沙矿业股份公司 55.00% 碧沙铜锌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12 新疆紫金锌业有限公司 100.00% 乌拉根铅锌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13 俄罗斯龙兴有限责任公司 70.00% 图瓦锌多金属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14 乌拉特后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95.00% 庙沟-三贵口铅锌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15 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100.00% 冶炼铜 

16 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100.00% 冶炼铜 

17 吉林紫金铜业有限公司 100.00% 冶炼铜 

18 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87.20% 锌锭 

19 新疆金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6.00% 铁精矿资源勘查和开发 

2、紫风投资 

收购人二紫风投资系根据紫金矿业第七届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天风期货定向增发的议案》设立，作为参与天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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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定向增发的投资主体之一，其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系创业投资基金，登

记编号为 SQE691，其专项投资于单一被投资载体天风期货的股权。核心业务主要

系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紫风投资不存在对外投资或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形。  

（二）收购人的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

核心业务情况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闽西兴杭；收购人二紫风投资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为紫金投资，系紫金矿业全资孙公司，实际控制

人同为闽西兴杭。 

1、闽西兴杭 

闽西兴杭系承担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职能的国有独资公司，核心业务系从事授

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与管理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除紫金矿业及其子

公司外，闽西兴杭控制的其他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核心业务 

1 福建省上杭县汀江水电有限公司 51.00% 电力生产和供应，电气机械及器材销售。 

2 上杭县兴诚实业有限公司 100.00%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范围旅游业、建筑业投资等。 

3 上杭县汇杭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4 上杭县鑫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62.00%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5 福建省上杭县兴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71.88% 融资担保。 

6 上杭县金水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50.99% 水利和水电基础设施建设。 

7 上杭蛟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83.18% 上杭县蛟洋至城关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收费管理。 

8 上杭赣闽有色金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4.00% 金属贸易，销售稀土金属矿。 

9 上杭县铁路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上杭县铁路建设及配套设施开发。 

10 上杭县兴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生物工程，智能驾驶，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投资。 

11 清杭鼎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100.00% 建筑工程建设，涉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2、紫金投资 

紫金投资系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9952，其管理

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上市公司定增等，主要投资领域为

新材料、新能源、矿业上下游等领域。核心业务系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提供

相关咨询服务等。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除紫风投资外，紫金投资控制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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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出资比例 核心业务 

1 
龙岩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0.50% 紫金投资发起募集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于有色金属行业。 

2 
紫金矿业紫海（厦门）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6.27% 

紫金投资发起募集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方向为高端制造行

业。 

3 
厦门紫金矿业动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19% 

紫金投资发起募集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方向为新能源汽车

行业。 

4 
紫金矿业紫牛（厦门）产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35% 

紫金投资发起募集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方向主要为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环保及相关行业领域。 

（三）收购人及其主要关联方中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收购人及其主要关联方存在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含一行两会监管的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机构、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

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其中：收购人一紫金矿业具有实际主营业务，不属于

私募投资基金，亦不是私募基金管理人；收购人二紫风投资系创业投资基金，已

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1 福建省上杭县兴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融资担保。 

2 上杭县兴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70611，主要投资领域为生物工程，智能驾驶，新材

料新能源领域。 

3 
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门）有限

公司 

系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

P1069952，主要投资方向为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上市

公司定增等，主要投资领域为新材料，新能源，矿业上

下游等领域。 

4 
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系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QE691，主要投资方向为

新三板公司股权，主要投资领域为期货行业。 

5 龙岩信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LL733，主要投资方向为

未上市公司股权，主要投资领域为采矿业。 

6 
紫金矿业紫海（厦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系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NR918，主要投资方向为

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上市公司定增等，主要投资领域

为高端矿业设备。 

7 厦门紫金矿业动力投资合伙企业（有 系创业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LN989，主要投资方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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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主要投资领域为新能源。 

8 
紫金矿业紫牛（厦门）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QP016，主要投资方向为

未上市公司股权，主要投资领域为新能源，新材料及矿

业上下游企业。 

（四）收购人及其主要关联方中涉房地产相关业务的企业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收购人及其主要关联方不存在涉房地产相关业务的

企业（含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广告推广、房地产咨询服务和物业管

理等）。 

四、收购人主体资格情况 

（一）收购人不存在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收购人紫金矿业和紫风投资已出具承诺，确认并承诺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

均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具有相对健全的治理机制，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损害天

风期货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禁止收购的

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

司的其他情形。 

（二）收购人的投资者适当性 

1、紫金矿业 

根据紫金矿业公开披露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紫金矿业的实收资本（股本）为 2,632,760,224 元。紫金矿业已经开立了新三板

证券账户，交易权限为股转一类投资者，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投

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2、紫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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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紫风投资的认缴出资额为 1,500.00 万元，实缴出资

额为 1,500.00 万元，均已实缴到位。紫风投资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

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并开立了新三板证券账户，交易权限为股转一类投资者，

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投资者适当性的规定。 

（三）收购人及其相关主体的诚信记录 

经查询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等

官方网站，以及收购人提供的征信报告和出具的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

伙人、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体均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亦不存在其他重大不良信用记录，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中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四）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受

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经查询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等

官方网站，以及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

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主体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的法定代表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两年不存

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紫金矿业的法定代表人为陈景河，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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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位 

1 陈景河 执行董事、董事长 

2 蓝福生 执行董事、副董事长 

3 邹来昌 执行董事、总裁 

4 林泓富 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5 林红英 执行董事、副总裁 

6 谢雄辉 执行董事、副总裁 

7 李建 非执行董事 

8 朱光 独立董事 

9 毛景文 独立董事 

10 李常青 独立董事 

11 何福龙 独立董事 

12 孙文德 独立董事 

13 薄少川 独立董事 

14 林水清 监事会主席 

15 范文生 监事会副主席 

16 徐强 监事 

17 刘文洪 职工监事 

18 曹三星 职工监事 

19 沈绍阳 副总裁 

20 龙翼 副总裁 

21 阙朝阳 副总裁 

22 吴红辉 财务总监 

23 蒋开喜 总工程师 

24 郑友诚 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紫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黄希哲。 

经查询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等

官方网站，以及收购人出具的承诺函，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法定

代表人、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

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neris.csrc.gov.cn/shixinchax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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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的财务信息 

（一）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6 日，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

2899.HK）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601899.SH）上市。 

紫金矿业 2019 年财务报告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0】审字第 60468092_H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发表审计意见如下：“后附的紫金矿业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紫金矿业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

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上述审计报告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 

紫金矿业 2020 年财务报告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0468092_H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发表审计意见如下：“后附的紫金矿业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紫金矿业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财务

状况以及 2020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上述审计报告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按国家统一规定调整会计政策外，紫金矿业采用

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化。 

（二）紫风投资 

紫风投资成立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系专为本次公众公司收购而设立的，且

成立时间不满一年，根据《第 5 号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则应当披露其实际控

制人或者控股公司的财务资料。 

紫风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紫金投资，成立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系紫金

矿业的全资孙公司。紫金投资 2020 年财务报告由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立信中联审字【2021】D-0744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如下：“后附的合并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紫金投资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财务状况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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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20 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和合并现金流量。”紫金投资 2019 年、2020 年的财

务信息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单位：元） 2020.12.31 2019.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17,575.13  8,301,127.89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0  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0.00  

衍生金融资产 0.00  0.00  

应收票据 0.00  0.00  

应收账款 0.00  0.00  

应收款项融资 0.00  0.00  

预付款项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46,328,305.70  120,047,821.92  

存货 0.00  0.00  

合同资产 0.00  0.00  

持有待售资产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 0.0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47,455,880.83  128,348,949.8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0.00  0.00  

债权投资 0.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 0.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0.00  0.00  

长期应收款 0.0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5,006,000.00  5,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25,742,800.00  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固定资产 0.00  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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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产 0.00  0.00  

使用权资产 0.00  0.00  

无形资产 0.00  0.00  

开发支出 0.00  0.00  

商誉 0.00  0.00  

长期待摊费用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其中：特准储备物资 0.00  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30,748,800.00  5,000.00  

资产总计 178,204,680.83  128,353,949.8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0.00  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0.00  0.00  

拆入资金 0.00  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0.00  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0.00  0.00  

衍生金融负债 0.00  0.00  

应付票据 0.00  0.00  

应付账款 0.00  0.00  

预收款项 587,916.67  0.00  

合同负债 0.00  0.0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0.00  0.00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0.00  0.00  

代理买卖证券款 0.00  0.00  

代理承销证券款 0.00  0.00  

应付职工薪酬 417,911.53  2,331.61  

应交税费 14,544.83  12,911.17  

其他应付款 7,029.82  5,518.52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0.00  0.00  

应付分保账款 0.00  0.00  

持有待售负债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他流动负债 0.00  0.00  

流动负债合计 1,027,402.85  20,7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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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0.00  0.00  

长期借款 0.00  0.00  

应付债券 0.00  0.00  

其中：优先股 0.00  0.00  

永续债 0.00  0.00  

租赁负债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0.00  0.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0.00  0.00  

预计负债 0.00  0.00  

递延收益 0.00  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负债 0.00  0.00  

其中：特准储备基金 0.00  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0.00  0.00  

负债合计 1,027,402.85  20,761.3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0.00  0.00  

其中：优先股 0.00  0.00  

永续债 0.00  0.00  

资本公积 6,597,071.89  0.00  

减：库存股 0.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 0.00  0.00  

其中：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0.00  0.00  

专项储备 0.00  0.00  

盈余公积 0.00  0.00  

一般风险准备 0.00  0.00  

未分配利润 -575,907.12  -1,704,640.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06,021,164.77  98,295,359.01  

少数股东权益 71,156,113.21  30,037,829.5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77,177,277.98  128,333,188.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78,204,680.83  128,353,949.81  

2、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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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663,597.64        147,821.92  

其中：营业收入 663,597.64  147,821.92  

利息收入 0.00  0.00  

已赚保费 0.00  0.0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0.00  0.00  

二、营业总成本 -260.03  1,491,407.16  

其中：营业成本 0.00  0.00  

税金及附加 12,299.19  11,259.80  

销售费用 0.00  0.00  

管理费用 2,257,375.28  1,591,980.04  

研发费用 0.00  0.00  

财务费用 -2,269,934.50  -111,832.68  

其中：利息费用 0.00  0.00  

           利息收入 2,272,197.80  113,801.68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以“-”号填列） 0.00  0.00  

其他 0.00  0.00  

加：其他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001.33  1,291.4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9.53  0.0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0.00  0.00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0.00  0.00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0.00  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70,849.47  -1,342,293.82  

加：营业外收入 0.00  0.00  

其中：政府补助 0.00  0.00  

    减：营业外支出 0.00  34.2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70,849.47  -1,342,328.05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70,849.47  -1,342,328.05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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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28,733.87  -1,380,157.55  

      少数股东损益 -457,884.40  37,829.50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670,849.47  -1,342,328.05  

      终止经营净利润 0.00  0.0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0.00  0.00  

七、综合收益总额 670,849.47  -1,342,328.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28,733.87  -1,380,157.5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57,884.40  37,829.50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3、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单位：元）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60,014.33  0.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144.24  161,242.3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35,158.57  161,242.3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980.00  0.00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557,833.61  1,533,548.49  

      支付的各项税费 42,053.37  10,189.6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93,093.20  142,621.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95,960.18  1,686,36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0,801.61  -1,525,117.6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00  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00  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0.00  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4,460,271.23  8,543,897.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460,271.23  8,543,897.2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0.00  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4,254,8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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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0.00  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0.00  0.0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000,000.00  128,4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2,254,800.00  128,405,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794,528.77  -119,861,102.7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1,673,240.00  120,0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41,673,240.00  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0.00  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0.00  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1,673,240.00  12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0.00  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0.00  0.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0.00  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2.38  461.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462.38  461.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671,777.62  119,999,539.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0.00  0.0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83,552.76  -1,386,681.40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301,127.89  9,687,809.2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17,575.13  8,301,127.89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除按国家统一规定调整会计政策外，紫金投资采用

的会计制度及主要会计政策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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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收购人拟以现金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发行新股和紫金矿业受让天风期货现有股东

鑫伟德化工、远洲生物和博卓化工所持股份的方式，对天风期货进行收购。 

（一）认购定向发行新股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以现金人民币 25,074.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 19,900.00 万股

股份，收购人二紫风投资以现金人民币 1,386.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 1,100.00 万股

股份，认购价格均为 1.26 元/股。 

（二）受让现有股东股份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以现金方式受让鑫伟德化工持有的天风期货 1,565.00 万股股

份，受让远洲生物持有的天风期货 1,500.00 万股股份，受让博卓化工持有的天风期

货 135.00 万股股份，合计 3,200 万股股份。交易方式均为大宗交易方式，交易价格

均为每股不高于 3.15 元。 

二、本次收购前后公众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天风期货的控股股东和第一大股东均为天风证券，持有天风期货

62.9453%的股份；因天风证券无实际控制人，因此天风期货无实际控制人；收购人

未持有天风期货股份。 

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紫金矿业将持有天风期货

44.0503%的股份，成为天风期货的第一大股东；天风证券将持有天风期货 37.7384%

的股份，为天风期货的第二大股东。 

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的控股股东亦发生变动：紫金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紫风

投资合计将持有天风期货 46.1480%的股份；因银丰天睿为间接持有天风证券 5%以

上股份的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系天风证券的关联方，天风证券和银丰天睿合计

将持有天风期货 40.1220%的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天风期货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因双方持股比例差距较小，且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小于

5%，因此，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变更为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收购前的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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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790.0000  62.9453% 

2 武汉博卓化工有限公司       1,570.0000  4.9936% 

3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1,565.0000  4.9777% 

4 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       1,565.0000  4.9777% 

5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0  4.7710% 

6 湖北银丰天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50.0000  3.9758% 

7 孟辰星       1,166.7000  3.7109% 

8 
南京望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望岳投资天增一号私

募基金 
         625.0000  1.9879% 

9 郭晓斌          500.0094  1.5904% 

10 钱正华          500.0000  1.5903% 

11 俞建          500.0000  1.5903% 

12 四川孚和投资有限公司          450.0000  1.4313% 

13 王桂明          372.9575  1.1863% 

14 吴国财            83.2000  0.2646% 

15 陈焕明               1.3125  0.0042% 

16 赵明新               0.5800  0.0018% 

17 吴春兰               0.1600  0.0005% 

18 刘玉春               0.0306  0.0001% 

19 林武生               0.0300  0.0001% 

20 吴雷               0.0100  0.0000% 

21 梁永标               0.0100  0.0000% 

合计 31,440.0000 100.0000% 

注：收购前股权结构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券持

有人名册》（权益登记日 2021年 6 月 30 日，即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二）本次收购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 收购后 

变动股数（万股） 持股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100.0000 23,100.0000 44.0503% 

2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19,790.0000 37.7384% 

3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 1,565.0000 2.9844% 

4 武汉博卓化工有限公司 -135.0000 1,435.0000 2.7365% 



25 

 

 

5 湖北银丰天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1,250.0000 2.3837% 

6 孟辰星 - 1,166.7000 2.2248% 

7 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00 1,100.0000 2.0976% 

8 
南京望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望岳投资天增一号私

募基金 
- 625.0000 1.1918% 

9 郭晓斌 - 500.0094 0.9535% 

10 钱正华 - 500.0000 0.9535% 

11 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    -1,565.0000                 -    0.0000% 

12 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000% 

13 其他股东 - 1,408.2906 2.6855% 

合计 21,000.0000 52,440.0000 100.0000% 

注 1：紫金矿业本次收购变动股份数为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发行新股 19,900 万股股份和受让天风期货现有股

东所持 3,200 万股股份之和。 

注 2：紫风投资本次收购变动股份数为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发行新股 1,100 万股股份。 

三、本次收购相关股份的权利限制 

本次收购完成后，紫金矿业成为天风期货的第一大股东，紫风投资为紫金矿业

的一致行动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按照本办法

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

的被收购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紫金矿业和紫风投

资持有的天风期货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除此之外，本次收购

的相关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 

收购人紫金矿业和紫风投资已出具《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本次收购完成

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不对外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众公司的股份，不委托他人管

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众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公众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但收购

人所持公众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除外。收购人

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公

司股份转让。”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其主要内容 

本次收购涉及的协议包括认购定向发行新股及受让现有股东股份等事项的一揽

子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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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购定向发行新股 

就认购定向发行新股事宜，天风期货与收购人紫金矿业、紫风投资分别签订了

《关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购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和《关于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天

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签订时间：2021 年 6 月 20 日。 

2、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支付方式：乙方应按照甲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

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及相关缴款通知的要求，将本合同约定的股份认购款按时、

足额、一次性汇入甲方在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披露的账户并按要求确认。 

3、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合同的成立：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并加

盖甲、乙双方公章后成立。 

合同的生效：甲乙双方同意，本合同自满足下述条件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并批准甲方签署本合同； 

（2）本次发行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无异议函。 

上述条件均满足后，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本合同生效日。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合同除上述合同生效条件外，未附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自愿限售安排 

乙方所认购甲方发行的股份无自愿锁定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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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次定向发行构成对甲方的收购，乙方成为甲方的第一大股东/乙方作为甲方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乙方持有的甲方股份在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

得转让。 

6、发行终止后的退款及补偿安排 

若因甲方的原因导致无法按期完成交割、备案或终止本次定向发行的，甲方应

在前述事由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乙方按照本协议已实际支付的认购价款全额

退还给乙方，并按照资金占用期间的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7、违约责任条款及纠纷解决机制 

若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认购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或责任、陈述或保证，

或其所作声明、承诺、保证存在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均视为违

约，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违约方须承担责任，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的

违约责任。 

本认购合同项下约定的本次定向增发股票事宜如未获得甲方董事会或/和股东大

会的通过，或因不可归咎于甲、乙双方的原因致使本次定向增发股票事宜未通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无异议函的，不构成违约，

任何一方不需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任何民事赔偿责任。 

（二）受让现有股东股份 

就受让现有股东股份事宜，天风期货现有股东鑫伟德化工、远洲生物和博卓化

工与收购人紫金矿业分别签订了《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和《武汉博卓化工有限公司与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湖北鑫伟德化工有限公司、武汉远洲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武汉博卓化工

有限公司 

乙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7月 21 日。 

2、标的股份、转让方式、交易价格、交易时间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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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股份：鑫伟德化工持有的天风期货 1,565.00 万股股份，远洲生物持有的天

风期货 1,500.00 万股股份，博卓化工持有的天风期货 135.00 万股股份 

转让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交易价格：每股不高于 3.15 元 

交易时间及数量：双方约定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且在交易价格符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交易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择机完成标的股

份的交易。如因非双方原因导致交易在约定的日期未能完成的，则经双方协商可以

顺延。 

3、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双方均应尽最

大努力促使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本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生效： 

（一）本次交易经甲方的执行董事/股东会/总经理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经乙方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决定批准；  

（三）目标公司本次收购所涉及相关股东资格审批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审批通过。 

4、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本合同除上述合同生效条件外，未附其他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5、权利限制情况 

乙方所受让甲方所持的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冻结、

限售等影响标的股权转让的情形）。 

6、违约责任 

生效日后，因任何一方违约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或给守约方造成损失，违约方

应向守约方支付交易价款的 5%作为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的，

还应予补充赔偿。   

除本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于本协议中作出的

陈述、保证、承诺及其他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就因此给另一方所造成

的全部直接或间接损失向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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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争议解决 

本协议双方因本协议的效力、解释、订立、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

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且只能向合同签订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次收购的批准及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收购人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紫金矿业 

2020 年 12 月 11 日，紫金矿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天风期货定向增发的议案》，同意紫金矿业出资

25,074.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增发的 19,900.00 万股股份，同意紫金投资作为普

通合伙人设立紫风投资，并由紫风投资出资 1,386.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增发的

不超过 1,100.00 万股股份，认购价格均为 1.26 元/股。 

2021 年 5 月 26 日，紫金矿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持天风期货的议案》，原则同意紫金矿业按照 3.01-3.19

元/股（以商务谈判结果为准）的价格，增持天风期货中小股东 3,200 万股股份，其

中交易标的具体为：鑫伟德化工持有的 1,565.00 万股股份，远洲生物持有的

1,500.00 万股股份，博卓化工持有的 135.00 万股股份。 

紫金矿业对本次收购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紫金矿业《公司章程》、《对

外投资并购管理办法》和《董事会执行与投资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的规定。 

2、紫风投资 

《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第 7.1.1 条

约定，本有限合伙企业将全部专项投资于单一被投资载体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权。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紫风投资的全部投资人已签署上述有限合伙协议。 

2021 年 4 月 6 日，紫风投资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以自有资金参与天

风期货本轮定增事项，同意紫风投资以现金 1,386.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定向增发的

1,100.00 万股股份，每股价格为 1.26 元。 

（二）被收购人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6 月 20 日，天风期货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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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签署<关于认购天风

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关于拟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等议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21 年 6 月 23 日，天风期货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 

2021 年 7 月 8 日，天风期货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 

（三）转让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 年 7 月 12 日，鑫伟德化工执行董事对《关于转让所持天风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 1,565 万股的议案》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同意按每股 3.15 元的价格，将其所

持有天风期货 1,565 万股股份转让给紫金矿业。 

2021 年 7 月 12 日，远洲生物股东会对《关于转让所持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万股股份的议案》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同意按每股 3.15 元的价格，将其所

持有天风期货 1,500 万股股份转让给紫金矿业。 

2021 年 7 月 12 日，博卓化工总经理作出决定，同意按每股 3.15 元的价格，将

其所持有天风期货 135万股股份转让给紫金矿业。 

（四）主管部门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中国证监会 

由于天风期货隶属于期货行业，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风期货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涉及新增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东、变更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事项，依据《期货交

易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期货公司办理下列事项，应当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三）变更注册资本且调整股权结构；（四）新增持有 5%以上股权的股

东或者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55 号）第

十九条“期货公司变更股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一）变

更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规定，本次收购需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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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

注册资本及股权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74 号），天风期货注册资本及股权

变更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批通过。 

2、国资、外资等其他相关主管部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前 100 名无限售流通

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权益登记日：2021 年 6 月 30 日）及天风期货出具的说明，

天风期货及其现有股东均不属于国有企业，亦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无须履行国资、

外资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根据紫金矿业现时执有的《营业执照》、《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说明，

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闽西兴杭系承担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职能的国有独

资公司，紫金矿业属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不涉及外资相关

部门的审批程序。 

根据紫金矿业出具的说明及中共上杭县委、上杭县人民政府印发的《紫金矿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权代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事项的，国

有产权代表应及时将有关内容向兴杭国投公司报告：（一）请示性报告事项：…6.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事项：…（2）境内单笔投资、

收购或出售资产金额大于人民币 8 亿元的；（3）公司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本次收购合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365,400,000.00 元，未大于人民币 8 亿元，且紫金矿业一年内购买重大资产也未超

过紫金矿业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因此，本次收购未达到《紫金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权代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所规定的请示性报告事项标准，

无需按照《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产权代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向其控股

股东进行请示性报告，无需履行国资相关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根据紫风投资现时执有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及其说明，紫风投资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系紫金矿业的全资孙公司，实际控制人亦为闽西兴杭，该基金亦不

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根据紫风投资《合伙协议》的约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项

目投资进行审议并作出决议，任何项目投资之投资及退出决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

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紫风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已就参与本次定向发行作出决议，

无需履行国资、外资相关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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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需履行国资、外资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的

情况。 

（五）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审核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报送材料，履行备案程序，并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公告。 

六、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一）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 

收购人一紫金矿业以现金人民币 25,074.00 万元认购天风期货 19,900.00 万股

股份，认购价格均为 1.26 元/股，且以每股不高于 3.15 元的价格受让转让方所持

天风期货合计 3,200 万股股份；收购人二紫风投资以现金人民币 1,386.00 万元认购

天风期货 1,100.00 万股股份，认购价格为 1.26 元/股。 

（二）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经核查，收购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收购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

公众公司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

众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形。本次收购相关各方未设定其他权利，

亦不存在收购价款之外还需给予其他补偿安排的情形。 

紫金矿业、紫风投资已出具《关于收购人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的承诺》，确认

并承诺： 

“一、本企业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二、本企业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本企业自有资金，资金来源真实合法。本企业

承诺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公众公司股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其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形；不存在以证

券支付本次收购价款的情形；不存在他人委托持股、代持股份的情形；不存在以委

托资金、负债资金、‘名股实债’等非自有资金投资金融机构的情形；不存在虚假注资、

循环注资和抽逃资本的情形；不存在以理财资金、投资基金或其他金融产品等形式

成为金融机构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的情形；不存在利用收购活动损害本次收购的公

众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公众公司不存在为本企业提供任何形式财务支

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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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 

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七、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

代表）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代表）不存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八、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

代表）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 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

况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在公众公司处开立期货账户，存入期货保证金并进行期

货交易的情形，截至2021年6月30日，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公司进行期货交易产生经

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合计不超过10万元，占公司同期手续费净收入的比重不超过

0.01%；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存入的期货保证金余额为不超过3亿元，占公司同期期货

保证金规模的比重不超过5%（根据公司公开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开立时间 公司名称 
手续费净

收入 

期货保证金

余额 

1 2020年5月 
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不超过10

万元 

不超过3亿

元 

2 2020年7月 
紫金矿业锌利（厦门）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 2020年7月 
紫金矿业铜利（厦门）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4 2021年4月 
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 个月，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

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委派代表）与天风期货之间未发生其他交易。 

本次收购前，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同类业务收入和规模的比例均较小，均不超

过 5%。本次收购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关联交易的类型和金额预计会有所增



34 

 

 

加，占公司同类业务收入和规模的比例预计均不超过 25%。公司不存在对收购人的

重大依赖。 

关于上述关联交易，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已出具《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详见本报告书“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天风期货的影响分析”之“四、本次收购

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及规范措施”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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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鉴于紫金矿业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有色矿业公司，且在未来几年金、铜、锌的产

量将快速增加，有色金属价格的波动对紫金矿业的利润有较大的影响，因此，紫金

矿业入股期货公司有利于在大宗商品等行情分析、策略安排弥补现有短板，更好的

把握有色金属价格的波动趋势和开展有色套保、套利业务，同时布局金融板块符合

其多元化发展战略，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紫金矿业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有色金属企业，自身有巨大的期货套保业务需求，

风险管理需求、国际业务需求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上下游也沉淀了大量的期

货客户资源，有助于天风期货开拓客户、提升客户权益规模。 

综上，通过本次收购可以实现紫金矿业和天风期货的协同发展、优势互补。 

本次收购完成后，天风期货将持续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收购人目前不存在谋

求挂牌公司控制权的后续计划。天风期货已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组织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议事规则，具有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其现有决策机制能够保证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本次收购

对天风期货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二、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主要业务的调整计划 

收购人暂无对公众公司主要业务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

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对其现有业务进行调整，如需调整，将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管理层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公众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适

时对公众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必要的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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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计划 

收购人暂无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

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业务开展情况，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对公众公司组织机构进行完善。 

（四）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情况，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前提下，对《公司章程》进

行相应的修改。 

（五）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资产进行重大处置的计划 

收购人暂无对公众公司资产进行处置的具体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

根据公众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现有资产进行处置。收购人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计划时，

将会严格按照公众公司治理机制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未来 12 个月内对公司员工聘用作出调整的计划 

收购人暂无对公众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众公司员工聘用计划将根据公众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进行合理调整。若

根据未来实际情况对员工进行聘用或解聘的，公众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 

三、本次收购是否触发要约收购 

天风期货《公司章程》中未约定公众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是否需要向公众公

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收购及全面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和相应制度安排等内容，

收购人本次收购不涉及要约收购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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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收购对天风期货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天风期货的控股股东和第一大股东均为天风证券，持有天风期

货 62.9453%的股份；因天风证券无实际控制人，因此天风期货无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未持有天风期货股份。 

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紫金矿业将持有天风期货

44.0503%的股份，成为天风期货的第一大股东；天风证券将持有天风期货

37.7384%的股份，为天风期货的第二大股东。 

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的控股股东亦发生变动：紫金矿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紫

风投资合计将持有天风期货 46.1480%的股份；因银丰天睿为间接持有天风证券 5%

以上股份的自然人间接控制的企业，系天风证券的关联方，天风证券和银丰天睿

合计将持有天风期货 40.1220%的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天风期货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因双方持股比例差距较小，且其他股东持股比例

均小于 5%，因此，本次收购后，天风期货变更为无控股股东，亦无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众公司将进一步规范、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

整体经营效率、提高盈利能力。公众公司将独立经营，在资产、业务、人员、财

务、机构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三、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充分发挥收购人及其关联方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公众公司整体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的影响及规范措施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不拥有

及经营在商业上与公众公司正在经营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内的交易情况，详见“第二节 本次收购

的基本情况”之“八、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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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代表）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 个月内与公众公司发生交易的情况”。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收购人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与公众公司之

间产生同业竞争。收购人承诺将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促进公众公司规

范运作，维护公众公司及其股东利益。 

（一）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避免与公众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收购人紫金矿业、紫风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1、截止本承诺签署之日，承诺人以及承诺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

业不拥有及经营在商业上与公众公司正在经营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2、在收购人作为公众公司股东期间，承诺人将通过法律程序使承诺人以及承

诺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从事任何在商业上与公众公司正在经

营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3、在收购人作为公众公司股东期间，如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

的其他企业将来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与公众公司的主营产品或服务可能形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承诺人同意或促使承诺人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同意公众公

司有权优先收购本企业拥有的与该等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资产或本企业在相关企业

中的全部股权，或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将该形成竞争的商业机会让渡给公众公

司，或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4、承诺人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如违反上

述任何一项承诺，则公众公司有权要求承诺人、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经济组织立

即停止同业竞争行为，并有权要求承诺人、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经济组织承担由

此给公众公司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 

（二）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根据收购人紫金矿业、紫风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 

“在收购人直接或间接控制公众公司（含控制公众公司 5%以上股份）期间，

本企业/本机构将作出如下承诺： 

1、收购人及收购人关联方中，紫金矿业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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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厦门）贸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紫金矿业锌利（厦门）贸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紫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公众公司开立期货账户。收购人承诺，

截至收购事实发生之日，上述期货账户的期货保证金余额不高于 3 亿元。除上述

情况外，收购人及收购人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

要负责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24 个月内未与公众公司发生任何交易。 

2、收购人及收购人关联方以及各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

负责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之日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众公司股票的情况。 

3、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规范与公众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承诺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审批流程予以办理，依法签订关联交易合同，参照市

场通行的标准，公允确定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或收费的标准，不会以任何方式损害公众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并严格按照公

众公司《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履行批准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4、承诺人将善意地履行作为股东的权利、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促使公众公

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侵犯其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在与公众公司或其

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时，将按照公平合理和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将不

会要求或接受公众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

更优惠的条件，并善意、严格地履行与公众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签订的各种关联

交易协议，不会向公众公司谋求任何超出公平交易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5、承诺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众公司《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不损害公众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6、承诺人将通过对所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控制权，促使该等企业按照同样的标

准遵守上述承诺。 

7、承诺人不存在通过授信、担保、资产购买和转让等方式开展不当关联交易、

通过多层嵌套等手段隐匿关联交易和资金真实去向、通过‘抽屉协议’、‘阴阳合同’

等形式规避监管等情形。 

8、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由此给公

众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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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收购人及相关主体作出的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 

一、收购人及相关主体关于本次收购作出的公开承诺 

（一）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承诺在本

次收购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收购人主体资格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收购人主体资格的承诺》，承诺： 

“1、收购人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

度的相关规定，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以及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具备收购人资格；  

2、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不存在受到行

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发生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

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3、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形。 

4、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

不存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

建设的指导意见》规定的失信行为，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5、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未被证监会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或受到行政处罚，未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



41 

 

 

信被执行人名单，无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6、收购人具备《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

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成为期货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的所有

条件且不存在违反上述办法的情形。 

7、收购人投资入股公众公司的目的是提升紫金矿业、天风期货产融结合能力，

具有合理明晰的投资公众公司的商业计划。 

8、收购人承诺，将通过派出具有履职素质和能力的股东代表参与公众公司治

理，不会直接或变相套取、挪用、挤占金融机构及其客户资金，将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督促公众公司完善治理结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实现

持续、健康发展。 

9、收购人投资入股公众公司的程序完备合法，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其他股东

或者客户的合法权益或通过隐瞒等方式规避期货公司股东资格审批或者监管的情况。 

如果经相关机构核查发现承诺人存在违背上述规定的情形，承诺人愿意承担一

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给相关利害关系人所带来的一切损失。”  

（三）关于收购人诚信情况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失信联合惩戒等诚信情况的承诺》，承诺： 

“承诺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损害公众公司及其股东的

合法权益的情况；不存在因违法行为而被列入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和其他领

域各级监管部门公布的其他形式‘黑名单’的情形；不存在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相关规定的情形。承诺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四）关于最近 3 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

情况说明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收购人的法定代表人、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最近 3 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

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说明》，承诺： 

“承诺人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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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截至本说明出具日，承

诺人不存在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有权机关立案调查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情

形。” 

（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本报告书“第

四节 本次收购对天风期货的影响分析”之“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

交易的影响及规范措施”的相关内容。 

（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作出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本报告书“第

四节 本次收购对天风期货的影响分析”之“四、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同业竞争及关联

交易的影响及规范措施”的相关内容。 

（七）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保持公众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承诺： 

“作为公众公司股东期间，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将保证公众公司在业务、资

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公众公司的独立运营，

确保公众公司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独

立性的要求。” 

（八）关于收购人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的承诺 

收购人作出的《关于收购人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的承诺》详见本报告书“第二

节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之“六、本次收购的资金总额、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的相

关内容。  

（九）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不对外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众公司的

股份，不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众公司的股份，也不由公众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但收购人所持公众公司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

行转让除外。收购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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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的规定进行公司股份转让。” 

（十）关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资产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不注入金融类、房地产类企业或资产的承

诺》，承诺： 

“完成收购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控制的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

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置入挂牌公司，不会利用挂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私募

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业务，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私

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完成收购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控制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置入挂

牌公司，不会利用挂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会利用挂牌公司

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十一）关于收购过渡期事项的承诺 

收购人出具了《关于收购过渡期的承诺》，承诺： 

“在收购完成前，严格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

人不会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公众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

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收购人不会通过控股股东提议公

众公司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被收购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

者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收购人不会通过控股股东提议公众公司处置

公司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议案。” 

二、收购人未能履行承诺事项时的约束措施 

收购人确认并承诺： 

“1、本企业将依法履行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 

2、如果未履行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企业将在公众公司

的股东大会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

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众公司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3、如果因未履行本次收购的收购报告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给公众公司或者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收购人将向公众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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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和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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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参与本次收购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相关中介机构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名称：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层、28 层 A02 单元 

联系电话：021-35082372 

传真：021-68762320 

经办人：刘佳辰、刘熠 

（二）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璇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95 号华润大厦 B 座 12 层、13 层 08-03 单元 

联系电话：0592-2966066 

传真：0592-2965566 

经办律师：魏银素、吴艺超 

（三）被收购人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文华 

住所：上海市杨高南路 729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一号楼 40 层 

联系电话：（8621）-61060889 

传真：（8621）-61060890                     

经办律师：刘文华、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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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及本次收购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收购的各中介机构与收购人、被收购人以及本

次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第三方聘请情况说明 

经核查，在本次收购中，收购方聘请安信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聘

请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收购的法律顾问；被收购方聘请北京

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收购的法律顾问，上述中介机构均系本次

收购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 

除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以外，收购方和

被收购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财务顾问安

信证券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

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关于规

范主办券商推荐业务中聘请第三方信息披露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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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收购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收购人就本次收购作出的相关决议文件； 

（三）收购人的公开承诺文件、说明文件； 

（四）与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活动有关的协议； 

（五）收购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被收购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七）中国证监会或者全国股转系统依法要求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查阅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已置备于天风期货办公地。 

1、天风期货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名称：天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78 号地上一层 1-1 室 

邮编：200080 

联系电话：021-56550283 

传真：021-56550283 

联系人：黎澄 

2 、投资者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file:///C:/Users/PH/Deskto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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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相关声明 

一、收购人声明 

二、收购人财务顾问声明 

三、收购人法律顾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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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景河             

 

 

2021 年    月 日 

 

  



50 

 

 

收购人声明 

本人/本机构承诺本收购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紫金矿业紫风（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紫金矿业股权投资管理（厦门）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黄希哲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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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

任。 

 

 

法定代表人：       

  黄炎勋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佳辰   刘  熠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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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法律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对本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刘璇 

 

 

经办律师：      

    魏银素      吴艺超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 

 
 

2021 年 月 日 

 


